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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证券简称：

金洲慈航，证券代码：000587）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2018年7月2日公司发布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拟转让所持有控股子公司丰汇租赁

有限公司股权。2019年6月1日公司发布《关于拟转让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

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司拟转让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金叶”）100%股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上述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目

前公司已聘请审计、评估机构对东莞金叶进行审计、评估等工作，相关工作正在

有序进行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并由董事会

召集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为更好整合丰汇租赁相关资产，加快重组进程，按照公司与深圳深德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德泰”）签署的《股权转让意向书》的相关规定，

深德泰指定第三方北京首拓融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拓融盛”），首拓融

盛拟受让公司所持有丰汇租赁有限公司90%股权，公司与深德泰签署的《股权转

让意向书》终止。公司近日与首拓融盛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相关规定，此交易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并构成关联

交易，现将本次交易事项说明如下：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丰汇租赁有限公司（下称“标的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71640510X5 



注册资本：4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马中文 

经营范围：各种生产设备、配套设备、通讯设备、医疗设备、科研设备、检

验检测设备、电力设备、工程机械、交通运输工具（包括飞机、汽车、船舶）、

路桥设施设备及其配套设施设备等机械设备及附带技术的融资租赁、直接租赁、

转租赁、回租赁、委托租赁、联合租赁等不同形式的租赁业务；租赁物品残值变

卖及处理业务；经济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汽车租

赁；销售黄金制品、铂金制品、珠宝首饰；黄金制品租赁。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0% 

2 北京首拓融盛投资有限公司 10% 

 

二、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首拓融盛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093084396M 

注册资本：20,81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克强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企业营销策划；经济信息咨询；财务咨询

（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

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三、交易各方关联关系 

中海晟融（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中融资产-融慧开源1号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持有公司199,412,750股股票，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海晟融（北京）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首拓融盛实际控制人为解直锟先生。 

四、《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交易各方 

甲方：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青山西路 118 号 

法定代表人：朱要文 

乙方：北京首拓融盛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3 号楼 2 层 D-0020 房间 

法定代表人：张克强 

（二）标的股权：甲方持有丰汇租赁有限公司 90%股权 

（三）框架协议主要条款 

1、股权转让框架方案 

（1）标的公司向上市公司派发现金红利 16.8 亿元，根据标的公司目前的整

体情况，标的股权价值预估为 4.5 亿元。标的股权的价值最终由上市公司委托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后确定。 

（2）上市公司将其持有的 90%标的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以现金或者

债务承担等方式支付股权对价款。 

（3）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尚须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

批准，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

投票权。 

（4）本次股权转让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实施

方案及最终实施以满足包括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要求为前提

条件，上市公司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2、标的股权交割 

（1）本协议生效后，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为资产交割日（下称“交

割日”）。交割完成之日为股权转让完成之日。自交割日起，标的股权相关的全部

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均由乙方享有和承担。 

（2）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自行解除标的股权上的质押和/或查

封等权利限制，应向相应主管机关提交办理标的股权权属变更登记和过户手续所

需的全部材料，积极办理权属变更登记和过户手续，乙方应当予以协助。 

3、过渡期及净资产变动 

（1）本次协议生效后，各方确定 2019 年 6 月 30 日为本次交易基准日（下

称“交易基准日”），由上市公司委托具有资质的评估公司对标的股权在交易基准



日的价值进行资产评估。自交易基准日次日起至资产交割日（含资产交割日当日）

为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标的股权变动权益由乙方承担。 

（2）在过渡期内，甲方不得对标的公司及标的股权另行设置权利限制。 

4、债权债务及担保处理、人员安排 

（1）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法律主体资格未发生变化，

除金洲慈航委派的高管外，仍然履行与其员工的劳动合同，标的公司不因本次交

易而发生额外的人员安排问题。 

（2）标的股权上设定的抵押、质押、司法冻结、查封或托管等限制转让的

情形或权利负担，甲方应当在三个月内负责解除。 

五、中介机构 

本次交易将选取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评估机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和湘财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等相关中介机构承担审计、资产评估、财务顾问等相关工作。 

公司将统筹安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

公平性，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履行后续审批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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